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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根据

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并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

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

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75,966,387.0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83,823,998.61 

应收账款 407,857,611.53 

应收利息 1,815,068.49 

其他应收款 3,249,503.9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434,435.47 

固定资产 1,009,791,962.19 
固定资产 1,009,836,540.74 

固定资产清理 44,578.55 

在建工程 5,450,949.63 
在建工程 5,450,949.6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255,328,679.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05,354,165.65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付账款 350,025,486.65 

应付利息 757,471.50 

其他应付款 107,082,354.54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6,324,883.04 

管理费用 163,573,890.15 
管理费用 94,532,046.54 

研发费用 69,041,843.61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1、金融资产的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变更前，公司按照

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不同，将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持

有至到期投资”。变更后，公司将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

特征作为金融资产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现行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采用的是

“已发生损失法”，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

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

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便于揭示和防控

金融资产信用风险。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企业无需追溯

调整前期可比数，新旧准则转换累计影响结果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进行调整。 

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

2018年可比数，执行上述新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

规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程序、修改涉及的内容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

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